安全教育培训管理制度

1、目的和范围

为了贯彻落实安全生产法，加强安全教育培训和安全资格证的管理，提升员工安全意识，提高事故防范能力，建立良好的安全生产秩序，确保安全生产，特制定本制度。

本制度适用于公司安全教育培训和安全资格证的管理。

2、职责

2.1 办公室负责编制《安全生产年度培训计划》。

2.2总经理负责审批培训计划，包括外部培训。

2.3安全环保部负责厂级培训，各部门负责车间、班组内部培训。

3、程序

3.1 培训计划

（1）各部门负责人根据人员实际情况，于每年初提出人员培训申请计划，报安全环保部。

（2）办公室将各部门的培训申请汇总，形成年度培训计划，经总经理审批后实施。

3.2培训内容

3.2.1中层以上管理者、专职安全员培训教育

（1）公司每年对中层管理者、安全员进行一次安全生产管理知识教育、培训。

（2）教育培训内容包括：国家的安全生产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安全管理基本知识、安全技术知识等。

3.2.2特种作业人员培训教育

凡从事电工、锅炉工等操作的特种作业人员必须经过上级相关管理部门的安全知识学习和安全技能培训并经考试合格，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证，方可上岗，并定期通过复审，严禁无证操作。

3.2.3新员工入厂“三级安全教育”

凡新进员工（包括短期合同工和临时工），必须经过厂、车间、班组“三级安全教育”以及岗位技能培训和安全知识学习，经考试合格后，方可上岗操作，未经三级安全教育或考试不合格者不准上岗操作。

一级（厂级）安全教育由安全环保部会同办公室组织实施，内容应包括：

（1）国家安全生产的方针、政策、法规；

（2）本公司概况、生产特点及安全生产各项规章制度；

（3）安全生产、职业健康基本知识。

二级（车间）安全教育由车间负责人组织实施，内容应包括：

（1）本部门主要生产工艺流程，主要设备概况及其特点，危险区域、危险因素及预防措施；

（2）本车间安全规章制度及安全操作规程；

（3）结合本车间特点进行安全防护、应急抢救知识的教育。

三级（班组）安全教育由班组长组织实施，内容应包括：

（1）本岗位安全操作规程，标准化作业程序；

（2）本岗位工作特点、设备性能和安全注意事项；

（3）设备、工具及其使用方法，防护用品的合理使用。

3.2.4全员教育

各单位每月对员工进行不少于一次的全员安全教育，并认真做好记录，班组坚持每周一次全员安全教育。

3.2.5变换工种及复工安全教育

员工调整岗位或离岗半年以上，在重新上岗时，必须进行相应的车间、班组、岗位安全教育。

3.2.6“四新”教育

 “四新”教育是指采用新工艺、新技术、新材料或者使用新设备前，必须进行的安全教育，主要内容有：

（1）新工艺、新材料、新技术、新设备的特点和使用方法；

（2）安全防护装置的特点和使用方法；

（3）安全管理制度及安全操作规程的内容和要求；

（4）“四新”投产、使用后可能导致的危险、危害因素及其防护方法。

3.2.7职业健康教育

（1）职业健康教育分为上岗前健康教育、在岗期间健康教育、离岗健康教育。

（2）职业健康教育内容包括：国家有关职业卫生的方针、政策、法规；职业卫生、职业健康知识；重点职业性有害因素防治知识；突发事故应急处理及个人防护知识。

（3）安全环保部负责组织新入厂接触职业危害作业人员的职业健康教育（与三级安全教育同时进行），接触职业危害员工在岗期间、离岗职业健康教育。

3.3 培训实施

（1）外部培训由办公室统一安排，总经理批准后实施，并登记在《培训记录》中。

（2）内部培训由办公室按照培训计划组织并监督实施，由安全环保部落实师资、教材、设施、场地和经费等资源，并保存《培训记录》。

（3）主要负责人及安全员必须依法经过相关部门的安全培训，取得安全生产资格证后，方可任职，并定期通过复审。

（4）凡特种作业人员必须经过相关部门的安全知识学习和安全技能培训，并记录在《特种作业人员培训名册》和《员工安全教育培训档案》中。

（5）凡新进员工（包括短期合同工和临时工），必须经过厂、车间、班组“三级安全教育”，并记录在《员工安全教育培训档案》中。

（6）对员工转岗或离岗超过一年以上返岗时，要通过岗位技能培训和安全知识学习考试合格后，方可上岗，并记录在《培训记录》中。

（7）职业健康教育每年至少组织一次，可采取集中培训、健康知识竞赛、发放健康知识小册子、黑板报、张贴宣传画等多种方式进行。

3.2.8日常安全培训教育

（1）各部门要利用每天的班前会、板报、标语等形式宣传安全法规和安全生产制度，熟悉安全操作规程，总结安全生产经验。

（2）各班组定期组织安全活动并记入《培训记录》。

（3）各部门定期组织操作规程安全技能考试，不合格者待岗学习，直到考试合格方可上岗，成绩记入《培训记录》。

